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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現任之村(里)長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8條規定出

具證明書事宜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01年度上半年地籍清理業務工作會報第1場之提

案第1案決議辦理。

二、按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8條（以下簡稱本條）規定：

「合於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或第二項情形，而未能

檢附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權利書狀者，應檢附村（里

）長……之證明書，…。（第一項）前項所稱村（里）長

，指土地所在地現任或歷任之村（里）長。（第二項）出

具證明書之證明人，…，並應檢附其印鑑證明書。（第三

項）」揆查本條第3項規定，旨在確認申請人檢附證明書

所示內容確為證明人之意思表示；至現任之村(里)長如依

前開規定出具證明書，且於證明書上蓋有村（里）辦公處

印信者，因其亦具有確認該村(里)長意思表示之效，故為

簡化作業，可免再檢附其印鑑證明書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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